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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2005年 8月 31日贵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2005年 11月

25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2005 年 12月 5日公布自 2006年 1月

1日起施行 根据 2012 年 1 月 5 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批准的《贵

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份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3 年 3 月 30 日

贵州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 2017 年 6 月 2日贵州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的《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三次

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南明、云岩、观山湖区，其

他区、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镇，

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区域内，适

用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做好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管理机

构、居（村）民委员会，应当在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

做好本辖区内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事

业发展需要，保障资金投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实

际，制定积极的产业政策和措施，鼓励、

支持单位和个人承办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服务企业，逐步推进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服务社会化、市场化。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

施，保障环卫工人的劳动安全，改善工作

条件，提高劳动技能、生活待遇，依照规

定落实养老、医疗、工伤意外等保险。

每年 10 月 26 日为本市“环卫工人节”。

第二章 城市市容管理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市实

际，采取多种形式，吸纳市民和社会各界

的意见，制定高于国家和省的城市容貌标

准。

制定的城市容貌标准，应当向社会公

布。

第七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容貌标准，制定城市

大型户外广告，门头、招牌、标识等非广

告户外设施以及景观灯光的设置规范，并

向社会公布。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的单位，应当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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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书面

申请和设置方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接到申请之日起 10 内，应当对

设置方案进行审查，作出书面决定。不予

同意的，应当说明理由。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对大型户外广告，非广告的户外设施，

以及景观灯光设置情况进行检查。

第八条 城市新建、改建项目的供水、

供气、供热、供电、通信、有线电视等管

线，应当采用埋地敷设的方式。

城市原有的各类管线尚未埋地敷设

的，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制定的计划埋地敷设，不能埋地敷设的，

应当进行清理、维护，保持整洁、有序。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临时

占用道路和其他公共场地,必须保证行人

通行需要。批准前应当派员现场踏勘，划

定占用范围，书面明确占用时间、清退期

限以及环境卫生要求。

占用时间、范围、清退期限以及环境

卫生要求，应当在现场公示。

第十条 禁止以下行为：

（一）不按要求及时修复、拆除残缺、

脱落、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设施；

（二）在树木、护栏、路牌等设施上

晾晒衣物；

（三）擅自涂写、张贴广告。

第三章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

第十一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结合实际，划分环境卫生责

任区、明确责任人，并且与责任人签订环

境卫生责任书。环境卫生责任区、责任人

以及联系电话应当挂牌明示。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督促责任人落实环境卫生责任，定期组

织考评，兑现奖励和落实惩处。

第十二条 环境卫生作业单位接受委

托从事环境卫生作业，实行有偿服务。

按照规定收取的环境卫生费，应当专

户储存，专项用于环境卫生事业。

第十三条 按照规划设置的城市车辆

清洗站点，应当符合以下环境卫生要求：

（一）有符合规定的硬化清洗场地；

（二）有泥沙过滤排水设施。

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设置城市车辆

清洗站点的规划应当向社会公布。

城市车辆清洗站点开业 10 日前，应当

向所在地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书面报告落实环境卫生要求的情况。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

后 5 日内应当进行检查，不符合要求的，

督促整改。整改达不到要求的，不得进行

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 施工单位在开工 10 日前，

应当与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签订环境卫生责任书。

施工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用实体性材料围场作业；

（二）硬化进出场地路面；

（三）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辆密闭完

好；

（四）设置车辆清洗设施；

（五）及时清除施工期间产生的废料；

（六）按照规定排放施工用水；

（七）竣工场地干净、平整。

第十五条 产生建筑垃圾的单位，应

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承担处置责任，交纳建筑垃圾

处置费用；

（二）不随意堆放、倾倒建筑垃圾；

（三）交由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



贵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2017/6 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34

的单位承运；

（四）按照核准的时间、路线将建筑

垃圾运到指定地点。

核定的建筑垃圾处置费标准、核准从

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公布。

第十六条 产生建筑垃圾的单位，应

当向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

出处置建筑垃圾的申请。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接到申请之日起 5日内，

应当作出书面决定，颁发核准文件。

第十七条 运输生活垃圾、粉煤、煤

灰、矿渣、砂石、散装水泥和易产生外泄、

扬尘等散装物料的车辆，应当采用密闭、

加盖等措施。

第十八条 城市生活垃圾实行袋装。

建筑垃圾不得混入生活垃圾，并且应

当按照规定的方式、时间、地点投放；无

力清运的，可以委托环境卫生作业单位代

为处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督促环境卫生作业单位，按照规定

时间及时清运。

城市新建居民住宅楼不得修建垃圾专

用道，现有居民住宅楼的垃圾专用道必须

限期封闭。限期封闭的时间，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确定并且公布。不按照规定期限

封闭的，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强行封闭。

第十九条 禁止在设有禁止吸烟标志

的公共场所吸烟。

第二十条 逐步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置以及综合利用。

第四章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管理

第二十一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建设发展和社会

需要，设置、更新环境卫生设施。

城市建设项目的规划定点、设计方案

审查、竣工验收，涉及环境卫生设施设置

的，有关部门应当通知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参加。

第二十二条 城市新区建设、旧城改

造，必须按照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标准和专

业规划，配套设置环境卫生设施，并且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验收和投入使

用。

火车站、汽车站、航空港以及其他公

共服务、经营场所，应当按照要求设置环

境卫生设施。

环境卫生设施应当定期清洗，保持整

洁。

第二十三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承办建

筑垃圾消纳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予以支持、帮助。

单位和个人承办建筑垃圾消纳场，应

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程序。

第二十四条 公共厕所的管理，应当

符合下列规定：

（一）设施完好、卫生整洁；

（二）有专人负责管理；

（三）定期喷洒药物；

（四）无蛆、无蝇、无外溢、无臭味；

（五）收费厕所明示收费标准。

第二十五条 禁止侵占、损坏和擅自

移动、拆除环境卫生设施。

因建设需要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云

岩、南明、观山湖区内由市人民政府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他

区、县（市）内，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接到申

请之日起 10 日内，应当作出决定。不予批

准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且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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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单位应当向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和以下材料：

（一）建设项目的规划、用地批准文

件；

（二）环境卫生设施的还建、补偿方

案；

（三）修建过渡性环境卫生设施的措

施。

第二十六条 经批准拆除环境卫生设

施，应当按照城市环境卫生标准先建后拆。

确需先拆后建的，拆除单位应当修建过渡

性环境卫生设施，并且按照修建评估价专

户储存修复资金，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监督限期修复环境卫生设

施。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

修复的环境卫生设施验收合格后，应当在 5

日内解除该项资金监管。逾期不恢复的，

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使用

修复资金代为修复。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在设有禁烟标志的公共

场所吸烟的，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10 元以上 50 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对个人处以 10 元以上 100 元以下

罚款；对单位处以 100 以上 1000 元以下罚

款：

（一）生活垃圾不装入袋内的；

（二）生活垃圾不按照规定地点集中

堆放的；

（三）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以 100 元以上 500 元

以下罚款：

（一）在树木、护栏、路牌等设施上

晾晒衣物的；

（二）公共厕所、环境卫生设施的管

理不符合规定的；

（三）不按照要求修复、拆除残缺、

脱落、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设施的。

运输产生外泄、扬尘等散装物料的车

辆，未采用密闭、加盖措施的，由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以 2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

的，车辆不得上道路行驶。

第三十条 擅自涂写、张贴广告的，

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立即清除，处以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

款。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清理、拆除或者予以取缔，并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批准设置城市大型户外广

告的；

（二）城市大型户外广告，非广告的

户外设施不符合规范的；

（三）城市供水、供气、供热、供电、

通信、有线电视等管线，不按规定埋地敷

设的；

（四）设置车辆清洗点，不符合城市

环境卫生要求，经要求拒不改正的；

（五）施工单位不遵守环境卫生规定，

经督促拒不改正的；

（六）未取得建筑垃圾核准文件处置

建筑垃圾的；

（七）火车站、汽车站、航空港以及

其他公共服务、经营场所不按照要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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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设施的。

第三十二条 产生建筑垃圾的单位，

不按核准的时间、路线将建筑垃圾运到指

定地点的，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随意倾倒、抛撒、堆放建

筑垃圾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5000 元以

上 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侵占、损坏或者擅自移

动、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由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不

能恢复原状的，应当补建或者按照市场评

估价格赔偿，可以处市场评估价 3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直接负责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

（一）不按照规定进行现场指导、监

督的；

（二）发现设置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

不督促改正的；

（三）不履行备案监督职责的；

（四）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五）不在规定时限内依法作出决定

的；

（六）不公布应当公布事项的；

（七）不按照规定时限解除环境卫生

设施修复资金监管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建筑垃圾

是指：

（一）建设、施工单位新建、改建、

扩建以及拆除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产

生的弃土、弃料以及其他废弃物；

（二）居民装修房屋等施工产生的弃

土、弃料以及其他废弃物。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1991 年 10 月 24 日贵阳市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通过，1992 年 1 月 15 日贵州省第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

准的《贵阳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同

时废止。




